
 

國立中興大學植物病理學系碩、博士班研究生之畢業門檻條件 

主  旨：規範本系碩、博士班研究生畢業審查條件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系 90 學年度第 2 次系務會議（91 年 2 月 7 日）、91 學年度第

1 次系務會議（91 年 8 月 28 日）、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

議（94 年 9 月 7 日）、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（95 年 9

月 18 日）、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（98 年 10 月 14 日）、

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（101 年 9 月 10 日）、101 學年

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（102 年 1 月 17 日）、105 學年度第 1 學

期第 2 次系務會議（105 年 9 月 8 日）、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

系務會議（106 年 9 月 14 日）、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

(108 年 10 月 22 日)、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(111 年 8

月 17 日)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碩士班研究生在本學系之畢業門檻條件： 

專業核心課程選修： 

除專題討論（一）、（二）及畢業論文為必修科目外，必須選修本系核心課程

植物病理學特論與植物病害臨床診斷。 

碩士生由指導教授推薦相關領域老師至少 2位，成立考核委員會（指

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），輔導學生論文相關事宜，並於第二學年開學

前將考核記錄送系辦公室存查。 

在學期間須於大型專題討論課程中報告一次。 

研究報告發表（須符合下列 2項條件之一）： 

1.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一篇與畢業論文相關研究報告(若未刊登者，需有接受

刊登之證明)。 

2.於植病領域（或指導教授認可）學會之年會（或學術研討會）上宣讀論文或

於國際研討會中張貼研究內容之海報至少一次。 

三、博士班研究生在本學系之畢業門檻條件： 

專業核心課程選修 



 

除專題討論（三）、（四）及畢業論文為必修科目外，選修之課程由指導教授依其

研究主題決定。 

＊若於就讀碩士班期間未曾修讀植物病理學特論(含高等植物病理學或植物病

原致病機制導論)、植物病害臨床診斷課程者，須予以補修。(非本系碩士班

畢業之博士生，若於碩士班期間曾修習課程名稱與內容相似之課程，務必

於第一次考核時提出免修申請)。 

於畢業前，須於系上大型專題討論課程時段就論文主題相關之內容進行

專題報告四次；博三以上學生於畢業前，每學期須參加系上的專題討論

課程至少 4 次，並於上課結束後找負責老師簽到認證。 

博士生須於入學第一學年結束前將考核委員會名單送系辦公室存查，並

於每學年度開學前將考核記錄送系辦公室存參。 

在學期間須於植病領域（或指導教授認可）學會之年會或學術研討會上

宣讀與畢業論文相關之研究成果至少二次。 

博士生須擔任實習課助教，至少一學期。 

研究報告發表： 

至少一篇（與畢業論文相關）第一作者研究報告發表於 SCI 期刊。 

須於修業 3 年內完成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。 


